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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

（2020）浙 0523 民
初 1531 号

余北方：本院
审 理 原 告 朱 茂 林
与被告余北方、浙
江 旭 昱 建 设 有 限
公 司 承 揽 合 同 纠
纷一案，因无法用
其他方式送达，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九十二条之规定，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
诉状副本、证据材
料 、开 庭 传 票 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、裁判
文书上网告知书、
诉讼风险提示书、
民事诉讼须知、廉
政 建 设 监 督 表 及
诚信诉讼告知书、
民 事 裁 定 书 。 朱
茂 林 诉 请 判 令 ：1.
二 被 告 向 原 告 支
付 劳 务 费 144000
元 ；2. 本 案 诉 讼 费
用由二被告承担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和举证
期限均为公告期满
后的十五日内。逾
期举证视为放弃举
证权利，不答辩不
影响案件审理。本
案将于二○二○年
九月八日十时十五
分 在 安 吉 县 人 民
法 院 第 六 法 庭 公
开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安吉县人民法院

（2020）浙 0523 民
初1530号

陈绍峰：本院
审 理 原 告 陈 绍 峰
与被告余北方、浙
江 旭 昱 建 设 有 限
公 司 承 揽 合 同 纠
纷一案，因无法用
其他方式送达，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九十二条之规定，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
诉状副本、证据材
料、开庭传票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通知书、裁判文
书上网告知书、诉
讼风险提示书、民
事诉讼须知、廉政
建设监督表及诚信
诉讼告知书、民事
裁定书。陈绍峰诉
请 判 令 ：1. 二 被 告
向原告支付劳务费
115700元；2.本案诉
讼费用由二被告承
担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六十
日 ，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
和举证期限均为公
告期满后的十五日
内。逾期举证视为
放弃举证权利，不
答辩不影响案件审
理 。 本 案 将 于 二
○ 二 ○ 年 九 月 八
日 九 时 十 五 分 在
安 吉 县 人 民 法 院
第 六 法 庭 公 开 开
庭审理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安吉县人民法院

(2020)浙 0723 破 4
号

本 院 于 2020
年 6 月 4 日裁定受
理 了 武 义 鑫 茂 工
贸 有 限 公 司 破 产
清算一案，武义鑫
茂 工 贸 有 限 公 司
的 债 权 人 应 在
2020 年 7 月 24 日前
向 管 理 人 浙 江 五
义 律 师 事 务 所 申
报债权(联系电话:
18857951675、
13362915126)。 武
义 鑫 茂 工 贸 有 限
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
人、股东等高级管
理 人 员 应 在 2020
年 6 月 19 日前向管
理 人 提 交 述 职 报
告 、财 产 状 况 说
明、债权和债务清
册、有关财务会计
报告等情况，并交
付 占 有 和 管 理 的
财 产 、印 章 和 账
簿 、文 书 等 资 料 。
未 在 期 限 内 履 行
上述义务的，将依
法 追 究 相 应 法 律
责 任 。 本 院 定 于
2020 年 7 月 29 日
(星期三)上午 9 时
整 在 武 义 县 人 民
法 院 第 三 法 庭 ( 武
义 县 宝 塔 路 9 号)
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
人会议。
武义县人民法院

(2020) 浙 0521 民
初 780 号

楼佐政：本 院
受 理 厉 向 荣 诉 你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
审 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0）浙 0521 民
初 780 号民事判决
书 、诉 讼 费 结 算 通
知 书 及 上 诉 案 件
交 纳 诉 讼 费 用 通
知 书 。 自 公 告 之
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
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
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
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 ，上 诉 于 湖 州 市
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
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
生法律效力。
德清县人民法院

(2020)浙 0702 破 5
号

本 院 在 (2019)
浙 0702 执 3183 号
执 行 案 中 ，发 现 金
华 百 川 信 息 技 术
有 限 公 司 不 能 清
偿 到 期 债 务 并 且
资 产 不 足 以 清 偿
全 部 债 务 ，于 2020
年 5 月 22 日 裁 定
受 理 金 华 百 川 信
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
破 产 清 算 一 案 ，本
院 于 2020 年 6 月 3
日 指 定 浙 江 泽 大
(金华)律师事务所
担 任 该 公 司 管 理
人 ，该 公 司 管 理 人
通 讯 方 式 ：金 华 市
金帆街 276 号北大
金 华 信 息 科 技 园
内 ；邮 政 编 码 ：
321000; 联 系 电 话 ：
13819979923。

金 华 百 川 信
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
的 法 定 代 表 人 、股
东 、高 管 及 财 务 负
责 人 应 自 收 到 受
理 破 产 申 请 的 裁
定 之 日 起 15 日 内
向 管 理 人 或 本 院
提 交 述 职 报 告 并
提 交 财 产 状 况 说
明 、债 务 清 册 、债
权 清 册 、有 关 财 务
会 计 报 告 以 及 职
工 工 资 的 支 付 和
社 会 保 险 费 用 的
缴 纳 情 况 等 相 关
材 料 ，未 在 期 限 内
提 交 相 关 材 料 的 ，
依 法 追 究 相 应 法
律责任。

金 华 百 川 信
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
的 债 权 人 应 在
2020 年 7 月 10 日
前 向 该 公 司 管 理
人 申 报 债 权 ，书 面
说 明 债 权 数 额 、有
无 财 产 担 保 及 是
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
并 提 供 相 关 的 证
据 材 料 。 未 在 上
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
权 的 ，可 以 在 破 产
财 产 最 后 分 配 前
补 充 申 报 ，但 对 此
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
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
配 ，同 时 要 承 担 为
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
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
的 费 用 ，未 申 报 债
权 的 ，不 得 依 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企 业 破 产 法》规 定
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，
金 华 百 川 信 息 技
术 有 限 公 司 的 债
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
有 人 应 当 向 管 理
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
付财产。

本 院 定 于
2020 年 7 月 22 日
上午 9 时在金华市
婺城区人民法院 2
楼 调 解 室 ( 审 判 法
庭)(金华市兰溪街
210 号) 召 开 第 一
次 债 权 人 会 议 ，依
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
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
权 人 会 议 ，参 加 会
议的债权人系法人
或其他组织 的 ，应
提 交 营 业 执 照 、法
定 代 表 人 或 负 责
人 身 份 证 明 书 。
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
人 系 自 然 人 的 ，应
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
明 。 如 委 托 代 理
人 出 席 会 议 ，应 提
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
书 、委 托 代 理 人 的
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
执 业 证 ，委 托 代 理
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
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
的指派函。
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

（2020）浙 0723 民
初 974 号

永康市亿佳芯
锁具厂：本 院 受 理
原告武义益盈科技
有 限 公 司 与 你 、陈
正英买卖合同纠纷
一 案 ，依 法 向 你 公
告送达民事起诉状
副本、证据副本、应
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
知 书 、合 议 庭 组 成
人 员 通 知 书 、开 庭
传票、诉讼须知、廉
政 监 督 卡 、民 事 裁
定书。自本公告发
出 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期限为公
告送达期满后的 15
日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
告送达期满后的 15
日。本案开庭审理
时间为 2020 年 9 月
8 日上午 9：00 在本
院 第 八 法 庭 ，逾 期
不 来 应 诉 ，本 院 将
依法缺席审理。

武义县人民法院
(2020)浙 0784 民初
1627号

温州普沃机电
有限公司：本 院 受
理原告永康市伟明
环保能源有限公司
诉被告温州普沃机
电有限公司买卖合
同 纠 纷 一 案 ，依 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
十 二 条 之 规 定 ，向
你公告送达开庭传
票 、起 诉 状 及 证 据
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
等 诉 讼 材 料 ，原 告
诉请要求：1、确认
原 、被 告 双 方 签 订
的《空 压 机 维 护 合
约》于 2019 年 6 月
12 日解除；2、判令
被告退还原告维保
合 同 款 项 39287.67
元；3、判令被告赔
偿 承 担 违 约 金
26500 元 ；4、本 案
诉讼费用由被告承
担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 日 起 ，经 过 六 十
日 ，即 视 为 送 达 ，
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
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
的 十 五 日 ，举 证 期
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
的 三 十 日 。 开 庭
审 理 时 间 为 2020
年 9 月 16 日 上 午
08 时 50 分，开庭地
点 在 浙 江 省 永 康
市 人 民 法 院 第 九
审 判 庭 东 门 五 楼 ，
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：
徐 露 苗 、应 萌 志 、
赵洁波。逾期不来
应 诉 ，本 院 将 依 法
判决。

永康市人民法院
(2020)浙 0784 民初
1940号

闫鲜 (住浙江
省临安市锦北街道
回龙公寓 D 幢 305
室公民身份号码：
412922197607224
949); 朱登财 (住浙
江省永康市江南街
道南山村 88 号，公
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
307221957020612
18) :本院受理原告
徐 志 超 与 被 告 闫
鲜 、朱 登 财 民 间 借
贷纠纷一案，因适
用其他方式无法向
你 送 达 ，现 依 法 向
你公告送达应诉通
知书、起诉状、证据
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
事 诉 讼 举 证 通 知
书 、外 网 查 询 告 知
书、廉政监督表、权
利 义 务 告 知 书 、风
险 诉 讼 提 示 、合 议
庭 组 成 人 员 告 知
书 。 原 告 诉 请 要
求：1、请求依法判
令两被告共同归还
原告借款本金人民
币 10 万元，并支付
利 息 损 失 ( 利 息 损
失从起诉之日起按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
借中心公布的贷款
市场报价利率计算
至 款 项 还 清 之 日
止); 2、本案诉讼费
用 由 两 被 告 承 担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 60 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及
举证期限为公告期
满 后 15 日 、30 日
内。开庭审理日期
为 2020 年 9 月 14 日
08 时 50 分，开庭地
点在本院第 19 审判
庭 ( 西 门 五 楼)。 逾
期 不 来 应 诉 ，本 院
将依法判决。

永康市人民法院

(2020) 浙 0784 民
初 1736 号

武戈 (住浙江
省 金 华 市 婺 城 区
丹光西路 239 号 7
幢 2 单元 101 室，
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142725199303203
219):本院受理原告
李杰与被告武戈民
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
法 向 你 送 达 ，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应
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
证 据 副 本 、开 庭 传
票 、民 事 诉 讼 举 证
通 知 书 、外 网 查 询
告 知 书 、廉 政 监 督
表 、权 利 义 务 告 知
书、风险诉讼提示、
合议庭组成人员告
知书。原告诉请要
求: 1、判 令 被 告 支
付 欠 款 37000 元 并
赔 偿 利 息 损 失 ( 利
息损失自起诉之日
起至判决确定还款
之日止按全国银行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
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率计算); 2、本案诉
讼费用由被告方承
担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 60 日，即视
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
辩 状 及 举 证 期 限
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、30 日 内 。 开 庭
审 理 日 期 为 2020
年 9 月 14 日 08 时
50 分 ，开 庭 地 点 在
本 院 第 19 审 判 庭
(西门五楼)。逾期
不 来 应 诉 ，本 院 将
依法判决。
永康市人民法院

(2019) 浙 0726 民
初 6928 号

毛美仙：本 院
受 理 原 告 黄 梅 英
与 被 告 毛 美 仙 民
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已 经 审 理 终 结 ，因
你 下 落 不 明 ，依 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
十 二 条 之 规 定 ，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
院 (2019) 浙 0726 民
初 6928 号 民 事 判
决 书 。 判 决 ：由 被
告 毛 美 仙 归 还 原
告 黄 梅 英 借 款 本
金 82800 元 及 利 息
( 利 息 按 月 利 率
1.5% 从 2015 年 2 月
17 日 起 计 算 至 实
际 付 清 之 日 止). 限
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
十 日 内 付 清 。 案
件 受 理 费 1870
元 ，公 告 费 650
元 ，由 被 告 负
担 。 自 本 公 告 发
出 之 日 起 ，经 过
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
达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公告期满
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
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 事
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
本 ，上 诉 于 浙 江 省
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
法 院 。 逾 期 本 判
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浦江县人民法院

(2019) 浙 0726 民
初 5721 号

魏荣昌：本 院
受 理 原 告 何 忆 芳
与 被 告 魏 荣 昌 买
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已 经 审 理 终 结 。
因 你 下 落 不 明 ，依
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
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，
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本 院 (2019) 浙 0726
民 初 5721 号 民 事
判 决 书 。 判 决 ：由
被 告 魏 荣 昌 支 付
原 告 何 忆 芳 货 款
14500 元 及 利 息 损
失 ( 利 息 损 失 自
2019 年 10 月 7 日起
按同期全国银行间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
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率计算至实际付清
之 日 止). 限 于 本 判
决生效后十日内付
清 。 案 件 受 理 费
162 元 ，公 告 费 650
元 ，由 被 告 负 担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 ，经 过 六 十 日 即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
期满之日起十五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
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
副 本 ，上诉于浙江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浦江县人民法院

(2019)浙 1123 民初
2775 号

何 建 兴 : 本 院
受 理 原 告 遂昌县文
伟木材加工厂诉被
告何建兴买卖合同
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
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本院(2019)浙
1123 民初 2775 号民
事判决书、督促自动履
行告知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、
督促自动履行告知
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判决书送达之
日起15日内，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
方当事人的人数提
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丽水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遂昌县人民法院
陈 晓

(3310021988****
3185 ):本院受理原
告於新伟与你离婚
纠 纷 一 案 ，因 你 外
出 住 址 不 详 ，依 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
十 二 条 的 规 定 ，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 本 、开 庭 传 票 、
应诉通知书及举证
通知书。原告要求
判令原告於新伟与
被告陈晓离婚;婚生
女於若曦、於灵汐由
原告抚养至独立生
活止，被告每年承担
抚养费20000元。本
案定于 2020 年 8 月
25 日 9 时 00 分在本
院第十一审判庭公
开开庭审理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
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
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十五日。举
证 期 限 至 2020 年 8
月24日止。本案由
审判员王玲玲担任
审 判 长 ，人 民 陪 审
员 王 天 正 、徐 益 民
组成合议庭。若未
按 时 到 庭 参 加 诉
讼 ，本 院 将 依 法 缺
席审理。
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

更 正 : 本 报
2020 年 5 月 27 日第
9 版法院公告栏中，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
法 院 (2020) 浙 0304
民初108号，内文“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
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温州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”
应为“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六十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
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
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
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 生 法 律 效 力 。”，
特此更正。

本 报 2020 年 6
月 2 日 第 2 版 和 第
11 版 中 缝 刊 登 的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
法 院 (2020) 浙 0304
民 初 218 号 ，内 文

“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判决书送达之日
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
方当事人的人数提
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温州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”应为“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六十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
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 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
事人的人数提出副
本 ，上 诉 于 浙 江 省
温 州 市 中 级 人 民
法 院 。 逾 期 本 判
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
力。”，特此更正。

本 报 2020 年 5
月 26 日第 4 版和第
9 版 中 缝 刊 登 的 浦
江 县 人 民 法 院
（2020）浙 0726 民初
1662 号 ，内 文“ 本
案由张永致担任审
判 长 ”应 为“ 本 案
由张永钦担任审判
长”，特此更正。


